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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提要 

 出國報告名稱：配電系統高再生能源占比之調節管控技術實習 頁數 89 含附件□是■否 出國計畫主辦機關／聯絡人／電話：臺灣電力公司／陳德隆／23667685  出國人員姓名／服務機關／單位／職稱／電話： 林明民 台灣電力公司 台北南區營業處 設計經理 
02-29595111 分機 2701 出國類別：□1.考察 □2.進修 □3.研究 �4.實習 □5.其他： 出國期間：103 年 9 月 28 日至 10 月 11 日 出國地區：德國、芬蘭、瑞典 報告日期：103 年 11 月 11 日 分類號／目 關鍵詞：DG、DER、DERMS、MGMS、EEG、DRMS、DNP3.0、IEC 

61850、IEC 60870、SIEMENS、ABB、ADMS、MicroScada 

Pro、DMS 600、Microgrid 600  

 內容摘要： 一、拜會 SIEMENS 談德國再生能源發展成功的經驗 二、拜會芬蘭及瑞典 ABB 談電力發展政策 三、歐洲電力系統簡介 四、歐洲太陽光電之發展概況 五、歐洲高占比太陽光電電業及用戶應對措施 六、SIEMENS 及 ABB 公司配電管理及再生能源發展技術 七、高再生能源占比之調節管控技術案例 
 本文電子檔已傳至出國報告資訊網 （http://open.nat.gov.tw/repor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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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考察考察考察考察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一、主題 「 配電系統高再生能源占比之調節管控技術」實習 二、緣起 再生能源大量加入配電系統後，對電力品質及可靠度的影響加大，本次研習主要目的係探討高再生能源占比下配電系統之調節管控技術，並以太陽光電為探討主題，因太陽光電大部分容量較小且以併入配電系統為主，當其占比高時對配電系統的維護運轉會產生影響，故必須對配電系統之調節管控技術深入研究，藉以確保配電系統之電力品質及維護運轉正常運作。 三、實施要領  本報告以高占比太陽光電併入配電系統之實例為主軸，由高占比的太陽光電併聯實例中，探討配電系統電力品質及可靠度受影響的主要變數及因素，再由法規面及技術面，發展印證高占比再生能源所必須具備的併聯調節管控技術，繼而比較本公司的併聯技術要點，針對需補充的部分提供國外的作法及建議。 四、預期成果 

(一) 蒐集及探討高占比再生能源在配電系統調節管控技術之最新發展及資料，以利評估其對配電系統可能之影響。 

(二) 蒐集及探討國外高占比再生能源之案例，參考國外實證的案例，以利本公司掌握相關資訊及發展技術，作為評估修訂本公司配電系統併聯技術要點之參考。 

(三) 獲取高占比再生能源在配電系統發展趨勢之資訊，獲取國外電業之實際運作及發展經驗，探討電業在自由化的趨勢下，如何結合再生能源建構智慧配電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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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考察過考察過考察過考察過程程程程 一一一一、、、、工作工作工作工作期程期程期程期程 本出國計畫自 103 年 9 月 28 日至 103 年 10 月 11 日止，為期
14天，行程如表 1示。 表 1 出國行程及詳細工作內容 

 本次參訪係藉由世界知名公司西門子(SIEMENS)及艾波比(ABB)台灣區代理的安排，參訪西門子(SIMENS)位於德國的配電自動化據點法蘭克福及紐倫堡，及艾波比(ABB)位於芬蘭的配電自動化據點瓦薩，及其位於瑞典的實驗及製造中心韋斯特羅斯。此行的主要目的係在了解高占比再生能源的調節管控技術，透過事先相互的溝通及以 EMAIL 傳達參訪的主要目的、需求及所要談論的主題和相關的議題，故參訪時雙方可切入重點詳細討論，是此行能有收獲的主要因素。 

起 始 日 迄止日 機構名稱 城市名稱 詳細工作內容 

1030928 1030929   
往程 台北→法蘭克福 

1030929 1031001 
SIMENS 

German 
Frankfurt 

配電系統高再生能源占比之調節管控技術 

1031002 1031002   
行程 法蘭克福→瓦薩 

1031003 1031005 
ABB 

Finland 
Vasa 

配電系統高再生能源占比之調節管控技術 

1031005 1031006   
行程 瓦薩→韋斯特羅斯 

1031006 1031009 
ABB 

Sweden 
Vsteras 

配電系統高再生能源占比之調節管控技術 

1031010 1031011   
回程 韋斯特羅斯→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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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拜拜拜拜會德國會德國會德國會德國SIEMENS談德國再生能源發展成功的經驗談德國再生能源發展成功的經驗談德國再生能源發展成功的經驗談德國再生能源發展成功的經驗 (一) 政策面 1. 能源政策訂定採克服限制，著重電力系統穩定性與民生電價之上漲等衝擊為主軸。 2. 2050 年溫室氣體減量較 1990 年減少 80%，再生能源占比達 80%。德國之所以訂定如此積極的目標，很重要的因素在於歐洲電網相互聯結輸送及發展綠能策略性工業相關，同時亦符合歐盟所訂之目標。 3. 制定德國能源工業法(Energy Industry Act)作為電業自由化的法源，使德國於 1998年起實施電業自由化，電力市場進入自由競爭時代。 4. 德國於 1997年 12 月完成電業自由化，1998年 1 月開始進行電信及郵政管制，2005 年始對於電力及天然氣進行管制，並開啟電業競爭的序幕。 5. 對再生能源系統公司而言，政策穩定性與 FIT條件為影響公司投資及業務決策的要點。 6. 歐洲電力單一市場法令(European Single Electricity Market Directive)的建立，使德國可以和歐洲大陸國家聯網共用輸變電網路，電力傳輸無國界。 7.2000 年 4 月 1 日起正式實施「再生能源法」課予輸配電業優先併聯並躉購再生能源電能義務。德國屬內閣制國家，法令修改較快。 8.ETS: 再生能源法案(EEG)與碳排放交易(ETS)之間雖不從屬，但相互配套，故將再生能源使用納入排放額度分配法案(the Allocation Act )中，如此可將再生能源的使用列入碳減量的額度，並調整國家碳排放分配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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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ETS 之配額調整與再生能源結合。 (二) 財務面 1.德國實施能源稅制與排放交易制度，並輔以 FIT制度大幅提昇再生能源之應用，並免除工業用戶用電附加稅(VAT-1997年後稅率為 19%)。 2.再生能源躉購費率之制定方式，係由 BMU(德國環境保護部)委託數個智庫機構調查分析再生能源躉購費率計算所需參數資料。並將前述分析結果與再生能源業者討論與交流，之後送交國會討論。 3.德國針對高耗能產業政府會要求其節能減碳目標，並給予補貼(包括租稅遞減、碳排放權、較低附加費) ，對於產業給予稅率較優渥之條件以維持其競爭力，在 2012年前能源產業褐煤僅核配 50%免費排放權、黑煤核配82%、汽電共生天然氣核配 92%，一般工業產業則可獲得最高 98.75%的免費排放權。2012 年後氣體管制除了二氧化碳外亦新增管制二氧化氮，目標值每年更新檢討，條例日趨嚴格。 4.「再生能源法」規定電業收購再生能源電能及併網費用之財務報表必須公開。 5.鼓勵再生能源產業發展上，費率訂定採取「成本保證回收制度」，採固定價格保證收購機制(FIT)、躉購費率逐年遞減、再生能源優先併網，以及對於偏遠地區與小型再生能源給予再生能源設置補助。2014 年新增之Premium FIT制度使再生能源可直接在電力現貨市場交易，和現貨市場之價差則附加於電費由消費者承擔。 6.電力躉售之流程係由配電業者(DSO)向再生能源設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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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電力，並以費率支付價差。DSO 傳送電力至輸電業者(TSO)，由 TSO支付價差予 DSO。TSO 將電力銷售至電力交易所，在電力市場交易自由化情況下，電力交易所交易之負電價有可能發生，輸電業者必須彌補(recover)未能於電力交易所交易之數量，消費者需負擔 FIT躉購費率與市場價格之價差。 7.德國政府讓電網營運者獲得保證報酬，因此再生能源併網造成的輸配線路擴充或電網改善成本，電網營運者可反應在輸配電費用，並藉由裝設 EEG box監控電網實際負載及運轉狀況，藉以作為 FNA 是否核淮新擴建輸配線路以支付費用之依據。 8.德國聯邦網路局 Federal Network Agency(FNA):德國四大電網公司目前開始面臨再生能源併網而需改善電網及擴充電網之需求，電網業者(TSO)經 FNA(Federal Network Agency)同意後，可將新增升級電網及擴大電網(如輸電線)之成本，以提高輸電費用方式因應。 (三) 法規面 1.德國聯邦自然保護法案(Federal Nature Conservation Act--BNatSchG)制定線下補償及環境保護法規，使電力的開發對自然環境的破壞降到最低。 2. 德國聯邦網路局(Federal Network Agency--BNetzA)設置於德國經濟技術部下，聯邦網路局同時負責全國電力、電信、通訊、郵政及鐵路等網路規劃，統一事權同時負責電力網路發展計畫之核准。 3. 德國再生能源法(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Act--EEG)於 2000 年取代固定費率收購法，是提供再生能源發展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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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的法案，除採固定費率收購外，2014 年 8月最新修訂版規定再生能源需於現貨市場以固定費率直接在電力現貨市場交易(管理利潤及價差)，然 500kW以下在 2016年底前仍適用於固定費率收購，不需在現貨市場交易； 2017年後除 100kW以下(10 年契約期保障，視情況修訂) 則採公開招標或拍賣的方式進行交易。 4. 德國電源擴展法(Power Grid Expansion Act--EnLAG)主要係為建立輸電線路含架空線路及地下電纜所創立的法律，首度以政府立法的方式推動電力網路建設，以確保再生能源新建後有足夠之電力傳輸容量。輸配電線路興建專案由 FNA 在電源擴展法下制訂審查程序，並得以依正常的程序收集資訊監督其線路興建的必要性。 5. 德國基礎設施規劃加速法(Infrastructure Planning Acceleration Act)主要規範離岸風場電力網路興建聯網等相關的規定，旨在加速離岸風力的開發及加速併網。 6. 德國擴大電網加速法(Grid Expansion Acceleration Act--NABEG)主要係採包套的方式以減少跨國界或州界電力網路興建冗長的審查程序，以提升興建效率。 7. 德國區域發展法案(Regional Development Act--ROG)提供區域性架空網路及地下電纜興建的法源依據及作業程序規定。 8.德國聯邦線路擴建法(Energy Line Extension Act)主要係授以各州加速地下電纜興建的法源。德國於 2020 年前仍需 3,600kM 的輸電線路待興建。 9.輸、配電業前一年度收購再生能源電力高於全國再生能源電力配電比率時，得將超出部分之電力轉售，以使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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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電力公司收購之再生能源電力皆達到同樣的比率。 10.再生能源設置爭議調處機構 (Clearingstelle EEG)，受 Federal Ministry for the Environment, Nature and Nuclear Safety委任，及提供經費來源，依據”Energy Industry Act”及“EEG” 條文而成立。其功能類似本國公共工程委員會。 11.常見的爭議為再生能源併接點，如兩方對於併接點各有偏好或併網業者拒絕併聯時，可向法院或Clearingstelle EEG反應，若不服結果，可進一步向法院提出訴訟。再生能源設置者可提出希望併接點,但若電網業者可提出更經濟的併接點則可商議。目前遇到較多爭議的再生能源技術為ＰＶ，約占爭議案件的 2/3。Clearingstelle EEG 提供兩種方式調解爭議，說明如下： A.表決方案(vote action) B.調解方案(conciliation action) 由 Clearingstelle EEG 派專人進行爭議調解。爭議問題提交至經認證通過之協會與註冊機構可區分為： 建議方案(recommendation action)及表示方案(indication action) C.由 Clearingstelle EEG相關之資料中，整理出再生能源申設者與 Grid Operator 之責任與成本負擔歸屬整理如表 2，Grid Operator 可將提升電網之成本轉嫁至輸電費用（需經 Federal Network Agency 核可）如圖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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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再生能源業者及網路營運者責任及成本劃分 
  
 圖 1：網路營運者可將提升電網成本轉嫁至輸配電費用 (四) 社會面 1.2022 年廢除核能發電，面對核能除役所產生的能源缺口，將以再生能源與石化能源來填補。缺口主要由三部分來填補，分別為提升能源效率、能源進口及非再生能源發電。 2.95%德國人認同再生能源重要性，並願意支應其發展所需之財政支出。再生能源局曾經針對民眾願意支付再生能源附加電費進行調查，調查結果平均每戶願意支付價格為 3.5~4 歐分/度，目前電價已達 3 歐分/度(家庭年用電2,500-5,000kWh區間為例)，未來的發展空間受限。 (五) 技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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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再生能源不穩定之周期性對電力系統平衡產生衝擊，造成維持電力供需平衡需支付昂貴的備用及備轉成本，及電力調度困難之挑戰，亦對傳統電廠造成擱淺成本，因而需在電費中支應其損失。 2.再生能源持續成長，電網業者必須擴充輸電容量，增加備用、備轉容量及輔助電力，以及提供充分有效的短、中、長期儲能容量，並依 Grid Expansion Act、Grid Expansion Acceleration Act、Energy Line Extension Act由德國 FNA 核准興建及取得預算。 3.再生能源業者則必須自行準備相關輔助服務，目前再生能源法(EEG)並沒有提供相關技術發展的誘因，故再生能源業者設備必需具有電壓維持如虛功調整，及較大型場域風機或太陽光電需具備 LVRT 之能力。 4.未來若再生能源佔比達 80%，因為再生能源之不穩定性，電力公司可能因應方法為需求面管理(DSM)與研發儲能設備及開發抽蓄水力因應。 5.RWE Innogy 的推估，在 2050 年德國再生能源之目標設定下，假設冬天遇到 10天風力減弱，為維持相當之電力需求下，必須擴大儲能設備較 2010 年設置數量達 313倍。 6.太陽光電設置平均需 6個月~2 年時間，遇到最大問題在於電網併聯，主要透過地方政府協調；投資於每個國家政策不同，投資風險策略規劃亦不盡相同。 (六) DG 高占比調節管控技術於參、考察心得另章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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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拜會拜會拜會拜會芬蘭芬蘭芬蘭芬蘭及瑞典及瑞典及瑞典及瑞典ABB艾波比艾波比艾波比艾波比公司公司公司公司談電力發展政策談電力發展政策談電力發展政策談電力發展政策 此次拜會位於芬蘭及瑞典之 ABB 公司，該公司之總部雖設在瑞士，而其發源地卻在芬蘭及瑞典，由 ASEA 及 BBC 二家公司合併而成，數百個據點分布全世界，員工人數約 17 萬人，在電力市場的地位及技術和 SIEMENS 一樣均居世界領導地位。本公司無人化二次配電變電所(DS)即有多所採用該公司之 Microscada系統，和本公司在技術互有交流。本次訪問經和 ABB 人員針對芬蘭及瑞典的電力發展及政策進行交流討論，內容簡述如下： (一)政策面 1.芬蘭是以核能發電(2,750MW-2012 年數據)及水力發電(3,003MW -2012 年數據) 為主的國家，除水力資源豐富之外，因森林資源亦相當豐足，故再生能源於生質能方面發展有成。為達歐盟之減碳及降低溫室效應之目標，亦發展核能發電，除原先二座核能發電廠外(四座反應爐)，近期積極計畫新建一座核能發電廠(二座反應爐)。2013 年發電比例核能發電約 30%、石化類(含汽電共生及生質能)約30%、水力發電 15%及向外購電約 18%。 2.瑞典亦是以水力發電(16,411MW-2012 年數據)及核能發電(9,436MW-2012 年數據)為主的國家，供電比例水力發電約47%、核能發電約 42%、石化類約 9.7%。除水力資源豐富之外，為達歐盟之減碳及降低溫室效應之目標，核能發電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具有 10座核能發電機組，核廢料的處理亦是各國學習的對象。 (二) 社會面 1.芬蘭近期擬新建之核能發電雖受到部分民眾的反對，惟政府興建的決心不變，民眾雖有抗議但終歸沒有非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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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抗爭，核電廠的新建仍持續進行，是電價能夠維持在較低價格的主因。 2.瑞典國會同意延長現有 10座發電機組的服役任務，惟對核能發電課以較重的稅率即 0.67 歐分/度，約為核能發電每度電成本的 1/3，而對太陽能及生質能的發展則採補助的措施約為 2 歐分/度，目的即在鼔勵再生能源的發展，惟事實上核能及水力發電約占發電容量的 90%，足以供應該國電力所需，冬季期間因北海地區深水並未結冰，民眾對此發電組合提供較低的電價接受度亦高。 3. 瑞典在智慧城市部分著力甚多，所提之瑞典斯德哥爾摩皇家港(Stockholm Royal Seaport)獲 C40(City Climate Leadership Awards) 評定入選為 2014 年之智慧城市，並以皇家港的建設經驗作為智慧城開發之模範。在電力部分包含 AMI智慧電表、線路地下化、饋線自動化、智慧家庭、電動車、太陽光電等結合資通訊系統，並整合在其整個專案中。由皇家港的先導系統作為整個斯德哥爾摩城逐步開發的典範，預計於 2030 年完成整個專案的開發。值得一提的是台北市亦以「市民選擇-潔淨空氣」當選為 2014 年優質潔淨城市，成為氣候環境領導先驅(計有 10項申請主題，每一主題選出一代表城市)。 (三) 經濟面 芬蘭和瑞典的電價含稅僅約德國的 1/2，而發展風力發電非常積極的丹麥，雖有風力發電惟無水力及核能發電，其電價約為芬蘭、瑞典及挪威的 2-2.5 倍，其中丹麥能源稅率(含再生能源補助及研究費)及增殖稅占電費之比例之 65%，由此可知發展再生能源必需付出較高的稅率以輔助其發展。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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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政策上考量發展再生能源工業外可獲得好處外，相反的也導政其他產業電價成本較高，民眾之電價負擔亦相對高出其他國家甚多，此亦導致德國及丹麥民眾雖支持再生能源產業，但對高漲的電價亦頗有怨言。 (四) 技術面 1.芬蘭、瑞典、丹麥及挪威等四國之北歐電網相互聯結，彼此間購售電行為非常頻繁，北歐電網也同時和其他歐亞國家電網互聯，對電力之穩定運轉提供很好的利基。 2. 再生能源的發展在丹麥係積極發展風力，而芬蘭除發展生質能外，亦和瑞典、挪威相同具有豐沛的水力資源，整體而言並未如德國一般，具有全面性再生能源長遠發展策劃。 3.在高占比再生能源的調控技術方面，在芬蘭及瑞典應用的例子並不多，因為水力及核能為其發電主力。惟 ABB是國際整合的企業，在 DERMS(Decentralized Energy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DRMS(Demand Response Management System)及 MGC(Micro Grid Controller)等均為其技術發展主題，其主要的內容留待參、考察心得另章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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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考察心得考察心得考察心得考察心得 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再生能源再生能源再生能源再生能源占比占比占比占比(penetration)之之之之探討探討探討探討序論序論序論序論 國際能源總署(IEA)任務小組 14 對配電系統太陽光電(PV)占比有如下的陳述：太陽光電在配電系統的占比基本上可分為低占比、中占比及高占比等 3種情況。低占比表示 PV併聯配電統沒有明顯的影響；中占比表示 PV併聯對配電系統的電壓已有影響，且新增的 PV在併聯時必須依併聯技術要點予於評估審查。高占比表示 PV對饋線甚至整個配電系統已有重大的影響，配電系統的規劃、調節管控技術及併聯技術要點均需要進一步檢視評估。於高占比時各項法規趨於完備。 IEA 任務小組 14 對高占比之太陽光電現象有如下的論述：PV併聯量已影響電業饋線及配電網之平衡、必須整合配電系統規劃及管控調節技術、PV功率變動率需有效的控制、適時修訂併聯技術要點允許低電壓持續運轉能力(LVRT)。針對大量 PV併入電網時必須考慮併聯的實務面，其主要內容可約略簡述如下： 
� 有效的保護協調、變壓器連接整合、有效接地、PV 轉換器界接。 
� 依負載潮流及短路故障電流分析，在併聯點及饋線考慮 PV的電壓變動、電壓閃爍及諧波對併聯饋線及系統的影響。 
� 通訊系統建構及配電系統調節控制的能力。 
� 雙向負載潮流管理及電壓調整設備、設定及調整。 
� 納進 DER時過電流保護設備的設定。 
� 配電設備開關的復原及操作需考慮逆向電流及電壓。  當 PV的併網量不大時，上述的問題較容易解決，惟大量的PV併網形成高占比時，配電系統的供電可靠度、安全性、電力品質及設備相關的問題則益加複雜，主要影響的原因及理由可從下列 3大主軸來說明： 

� 系統操作及電力品質議題：如穩態電壓調整，增加開關操作包括饋線電壓調整器、主變壓器電壓調整分接頭、可切換電容器、電容器切換的暫態電壓，變流器的諧波、新的 PV 容量增加線路及設備的負載容量等。 
� 保護協調議題：應考量防止住家相連接 PV 孤島運轉、逆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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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功及虛功電流、保護電驛設定及操作、新增 DER短路電流之影響、PV併網中自動復閉器之操作，適當之接地系統。 
� 非意願性的孤島運轉：應防範線巡人員及民眾的感電事故，鐵磁共振及故障電流引起的暫態過電壓、欠相所引起的電業設備及用戶器具設備的損壞、因復電時間增加降低系統的可靠度。 電業對高占比 PV 併網的主要考量二大重點為電壓變動及導線耐電流能力。在審查階段或裝置後之運轉階段，均要維持 PV與電業電網穩定安全的運作。其中有些事項屬用戶配合事項，有些屬電業的事項，但不論是電業或用戶均需以維護系統穩定安全的運作為前提。目前所採用減緩電壓及電流影響的措施，及面對的問題可約略概括敍述如下： 

� 額外的電壓調整及控制方式的修改，如主變壓器電壓調整負載分接頭、電容器組的設定。 
� 變壓器器的更新或升級。 
� 三相負載平衡。 
� 配電系統保護協調的修正，如熔絲的更換、電驛的設定，或在併接點裝設復閉器等。 
� 配電線路的重新配置，如單線或二線變更為三線等。  
� 新建饋線。 

� 採用具有下列功能的先進變流器之時機： 。 電壓/虛功控制 。 固定功因控制 。 電壓/實功控制 。 低電壓持續運轉能力(LVRT) 。 動態虛功電流控制 。 具通訊功能 
� 裝置能源儲存糸統 
� 1MW-2MW的 PV系統裝置直接轉換跳脫設備 
� 2MW以上的 PV系統裝置現場監控及通訊設備，以觀察電壓、電流、功率及斷路器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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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歐洲歐洲歐洲歐洲電力系統電力系統電力系統電力系統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一一一一））））歐洲電壓等級歐洲電壓等級歐洲電壓等級歐洲電壓等級 歐洲具有多國電力系統相互聯結的特點，其電壓等級依 IEC 

60038 之定義可劃分為：特高壓為 230kV以上，高壓為 35kV 以上至 230kV，中壓為 1kV 至 35kV，低壓為 1kV 以下，電壓等級劃分如表 3所示。 表 3：歐洲電力系統電壓等級劃分(IEC 60038) 

 （（（（二二二二））））歐洲輸電聯盟歐洲輸電聯盟歐洲輸電聯盟歐洲輸電聯盟及電網互聯概況及電網互聯概況及電網互聯概況及電網互聯概況 歐洲各國之輸電系統電壓等級約從 132kV 至 750kV 不盡相同，惟並不影響輸電系統之互聯，此輸電系統型態提供歐洲電力網強大備援的能力，如圖 2 所示。各國網路可發揮聯結強化的效能，是故大大的提昇了電力系統的可靠度，此種架構亦創造歐洲電力代輸的重大利基，各國之間電力之躉售行為頻繁，同時廣大的歐洲電力市場及電網更提供太陽光電、集中式大型陸上風場及離岸風場發展的舞台，現今歐洲再生能源發展如此快速，歐洲輸電統之互聯及歐洲共同市場之建立，提供先天有利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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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歐洲之輸電系統聯結圖 歐洲大陸輸電系統之互聯主要由 UCTE （ Union of 

Co-Ordination Transmission of Electricity）歐洲輸電聯盟主導，目前有 22 個國家為其會員，5 個國家為準會員，整個輸電系統之運作依據 UCTE 操作準則及 UCTE 操作手冊作為各會員國遵循之標準，同時結合 NORDEL、UKTSOA、ATSOI、BALTIC等週遭國家輸電同盟，輸電聯盟跨越歐、亞、非等三大洲，形成一強大的的電力互聯網，對再生能源之發展提供強大的平台。 圖 3 為 UCTE 之會員組織架構，其會員以歐洲大陸為主，北歐和英國等雖未加入會員惟其輸電系統已和歐洲大陸相聯結，其中輸電系統海底電纜在北海、波羅地海及地中海等國提供跨國界電力輸送，這也為歐洲海底電纜製造及施工業提供廣大的發展空間，歐洲之輸電系統一般而言其電壓在 100 kV 以上，但部分地區如英國(SCOLAND 除外)電壓等級在 132 kV 以下歸為配電系統，故一般而言輸電系統和配電系統之劃分必須以各國之定義為主，以免因定義之不同而有所偏差，比如多少容量之分散型電源可併聯至配電系統，就會因對配電系統電壓等級的認知不同而產生很大的認知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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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為 UCTE 歐洲輸電聯盟組織架構 

 （（（（三三三三））））歐洲輸電系統業者及配電系統業者歐洲輸電系統業者及配電系統業者歐洲輸電系統業者及配電系統業者歐洲輸電系統業者及配電系統業者 歐洲電力網路系統主要由二大系統組成，即輸電系統業者
(TSO)及配電系統業者(DSO)，輸電系統業者主要負責輸電系統運作安全、均衡電力供需、發展與維護營運。而配電系統業者主要負責配電系統運作安全、均衡電力供需、發展與維護營運。電力網路是聯絡發電與用電的通路，如圖 4所示。 

圖 4 歐洲 TSO 及 DSO在電力系統的角色 

 觀察歐洲 23 個國家之輸電系統業者(TSO)，除了義大利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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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特殊有 11 家、德國 4 家、奧地利、葡萄牙及英國有 3 家、荷蘭 2 家外，其餘 17 國均為 1 家，具有自然獨占的特性。而配電系統業者(DSO)差異很大，最多的德國有 869 家、西班牙有 351家、100-200 家之間的有 4個國家、10-100 家之間的有 8 國、個位數的有 9 國，可見各國之配電系統業者之開放及競爭程度有很大的差別，DSO 服務的用戶亦有很大的差異，用戶不到 10萬戶的 DSO在如德國有 794 家、西班牙有 117 家、100-200 家之間有 4 國、10-100 家之間的有 7 國、個位數的有 5 國，政府對輸配電系統業者經營均採開放的方式不加管制(電價除外)，詳如表 4所示。故德國、西班牙、奧地利等太陽光電大部分併聯在 DSO 的配電系統，即可得到合理的解釋。 表 4 歐盟 23 國 TSO 及 DSO 的家數統計 

 歐盟 23 國之配電系統業者(DSO)之家數及服務用戶的家數排序圖詳如圖 5 所示。一般而言民營化程度愈高及電業愈開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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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其配電系統業者(DSO)的家數愈多也具有高度的競爭。 

圖 5 歐盟 DSO 之家數及服務用戶的家數排序圖 

 歐盟各國配電系統業者(DSO)在操作電壓等級上有很大的差異，最高配電電壓等級可往上至 200 kV 如義大利，132 kV 如西班牙、丹麥、英國及瑞典等，110 kV 如德國、奧地利、芬蘭及愛爾蘭等，比利時則為 70 kV、盧森堡為 65 kV、葡萄牙為 30 kV、法國則為 20 kV，詳如圖 6所示。 

圖 6 歐盟 DSO 配電電壓等級之分布 

 以 2012 年底歐洲太陽光電裝置容量(合計在 92%)之國家，分析其併聯電網電壓的層級，顯示其中有 49% 容量、34,197 

MWP 及 2,000,000 戶之太陽光電用戶併聯在低壓側；有 45%、 容量 31,851 MWP 約 9 萬戶併聯在中壓側；有 6% 容量 3,940 

MWP 約 7,200 戶併聯在高壓側，詳如圖 7 及表 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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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太陽光電至 2012 年底併聯電網之容量及比例 表 5 歐盟太陽光電至 2012 年底併聯電網之戶數統計 

 以德國 2012 年底再生能源併聯為例，亦可以觀察到太陽光電以併網低壓側為主，而風力發電一般容量較大，以併網中壓及高壓側為主。詳如圖 8所示。 

圖 8 德國再生能源至 2012 年底併聯電網電壓等級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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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 2012 年底太陽光電併聯電網以電壓等級分類，其裝設戶數、容量及其比例如表 6 所示。其中併聯低壓戶數的占比高達
96.84％占絶大部分的戶數、併聯中壓為 3.11％居次。 表 6 德國 2012 年底以電壓等級歸類之太陽光電併聯分析 

 若依併聯容量分析於 2013 年 10 月底統計結果，容量位於
3～20 kW 之間最多約 31萬多處，位於 1～3 kW 居次約 17萬多處， 20～200 kW 約 5萬處，200～1,000 kW 約 11萬處，由資料分析小容量佔大部分，且以併聯配電系統為主，詳如表 7 所示。 表 7 德國 2013 年底以容量歸類之太陽光電數量分析 

 西班牙 PV 併聯情況，若依電壓等級分析併聯現況於 2012年底統計結果，該年度併聯電壓等級在 1 kV 以下最多約 3.4萬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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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中壓 1～36kV 之間約 1.9萬多處，高壓 36～145kV 之間約 4千4百多處，高壓36～72.5kV之間約4千4百多處，特高壓72.5kV以上約 1千 6百多處，由資料分析以併聯中、低壓佔大部分，且以併聯配電系統為主，詳如表 8所示。 表 8 德國 2012 年以電壓併聯歸類之太陽光電數量分析 

 捷克 PV 併聯情況，，若依電壓等級分析併聯現況於 2012年底統計結果，併聯電壓等級在 0.4 kV 低壓最多約 2萬多處，中壓 22～35kV 之間約 1千 5百多處，高壓以上僅有 4 處，由資料分析以併聯中、低壓佔大部分，且以併聯配電系統為主，詳如表
9所示。 表 9捷克 2012 年以電壓併聯歸類之太陽光電數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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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歐洲各國歐洲各國歐洲各國歐洲各國電價概況電價概況電價概況電價概況 歐洲家庭用電電價分布，取樣係以電價 2013 年 1 月 1 日為基準日，以不含各項稅率且年用電量由 2,500kWh 至 5,000kWh區段具多數家庭用戶用電區作為比較的基礎，評估用電量每月約為 400 kWh 之一般庭用電平均水準。經分析歐洲各國家庭用戶之電價分布如圖 9所示。 

圖 9 歐盟家庭用戶之未稅平均電價分布 

 由圖 9 可知德國、義大利、西班牙、英國及愛爾蘭之電價較高(€0.1447→0.2277)，丹麥、芬蘭、挪威及比利時居次(€0.1249→0.1447)，法國及瑞典之電價相較為低(€0.089→0.1132)，主要係瑞典水力及核能發電多，而法國則核能發電多。 歐洲主要國家電價中稅率的部分有很大的差異，除了增值稅外亦包含其他能源稅、電力稅、再生能源稅、汽電共生稅等，圖
10 及圖 11 呈現歐洲主要國家含稅後之電價分布，稅率的價格部分有時高過電能本身的價格如丹麥及德國等國，丹麥及德國因發展再生能源而加重了稅率，故電價高居歐洲家庭用電之第一位(€
0.2940)及第二位(€0.2920)；故發展再生能源必須政府在前引導，民眾在後支持，始能竟其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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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歐洲國家含稅(排除加值稅)住家用電之電價排序圖 

圖 11 歐盟家庭用戶之含稅(排除加值稅)平均電價分布圖 歐洲主要國家工業用電電價，取樣係以電價 2013 年 1 月 1日為基準日，以不含稅且年用電量由 500MWh 至 2,000MWh 區段具多數工業用戶用電區段作為比較的基礎，經分析歐洲各國工業用電之電價分布如圖 12所示。 由圖 12 可知西班牙及愛爾蘭之電價較高 (€0.1125→
0.2002)，英國、義大利、葡萄牙居次(€0.094→0.1125)，德國(稅務減免)、芬蘭、挪威相對較低(€0.0799→0.0971)，比利時及法國最低(€0.0391→0.0799)，主要係法國核能發電多。 主酚國家電價中稅率的部分差異亦很大，為了產品進出口的競爭，工業用電電價比較排除了增值稅(VAT)，因為各國對工業用電增值稅的稅率有很大的差異，有的不收、有的降低稅率故不納入，其他包含能源稅、綠能稅、環境稅等等則納入電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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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歐洲各國工業用戶之未稅平均電價分布 

 圖 13 顯示歐洲主要國家含稅後(排除加值稅)之工業電價分布，稅率的價金部分排除了加值稅後影響的比率即降低很多，不若家庭用電稅率影響明顯，主要的因數乃為政府考量產業競爭。 

圖 13 歐洲各國家庭用戶之含稅(排除加值稅)平均電價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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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德國德國德國德國工業工業工業工業電價電價電價電價及稅務及稅務及稅務及稅務減免減免減免減免概況概況概況概況 德國因大力發展再生能源 (以太陽光電及風力發電為主軸)，相關的費用最後需回歸到消費者身上，惟電價加收再生能源稅、環境稅(含能源稅及電力稅)及汽電共生稅後，電價已高居全歐高電價之前段區，德國政府考慮工業產業之競爭力，故在工業電電價中設計稅務減免的機制，以降低產業電價成本的負擔。 工業電價稅務減免視工業產業類別而有不小的差異，一般對用電量大的用戶而言，稅務負擔隨著年用電量的增加而減少，即年用電量在 25 GWh以上的用戶，稅務減免的幅度大。經統計結果稅務減免的幅度一般可降低至 71%，若符合全部減免的條件最高可免除 96%的稅賦，可有效的減低大用戶的用電成本，提升產業競爭力。 表 10 係以燃料別為基礎，列出能源稅及電力稅減免的幅度，由表中可看出純油燃料部分的稅賦，沒有採取稅賦減免的標準稅賦為 56 €/MWh，採取稅賦減免的最大減免額度達 96%(如
56 €/MWh降至 2 €/MWh)。 表 10以燃料別為基礎能源稅及電力稅計收及減免幅度 

 表 11係以工業用戶用電量為基礎，列出能源稅及電力稅減免的幅度，由表中可看出用電量愈大的用戶，稅務減免的幅度愈大，如用電量在 1 MWh以下之用戶，並沒有享受到稅務減免的優惠，相對的用電量在 600 GWh 以上之用戶稅賦減免的幅度可達到 75%、平均亦可達到 45%減免。故德國推展再生能源在工業用電方面有稅務減免的配套指施，而住宅用電則需負擔相關的稅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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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以工業用戶用電量為基礎分析能源稅及電力稅減免 
 表 12係以工業電價為基礎，分析電價中附加的各種稅務，並以工業用戶為分析的標的，列出電價中所含的環境能源稅、電力稅、汽電共生稅及其最終可減免的電價幅度，由表中可知工業用電中可減免的稅務最高可達 96%，若免除電力稅減收之適用，可減免的稅務亦可達 71%。 表 12以工業電價為基礎分析各附加稅率減免的幅度 
 表 13係以德國工業分類標準，及各工業用電量之大小為基礎，分析不同產業電價中附加的各種稅務，由表中可知交通設施工業的電價負擔稅務的稅率最高(其中電力稅占比 54%)、其次為基本化學工業(其中電力稅占比 41%)、第三為基本金屬工業(其中電力稅占比 14%)，最後為礦業(其中電力稅占比 14%)。由表中可知各不同用電量用戶的最高及最低稅率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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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依工業分類及用電量分析不同產業電價附加稅率 
 （（（（六六六六））））德國虛擬電廠德國虛擬電廠德國虛擬電廠德國虛擬電廠(含再生能源含再生能源含再生能源含再生能源需量反應需量反應需量反應需量反應)電力躉售機制電力躉售機制電力躉售機制電力躉售機制 德國因再生能源法於 2014 年 8 月正式生效後，即啟動了再生能源現貨市場交易序幕。為了有效整合再生能源及結合需量反應，故發展虛擬電廠以符合現行的設計機制，詳如圖 14所示。 

圖 14 虛擬電廠的設計機制及躉售的流程 

 德國電業 RWE 已建立虛擬電廠先導系統，在 2012 年初期之規模為 20MW推估至 2015年為 200 MW，並採西門子之DEMS作為再生能源管理系統之核心，結合風力、水力、生質能、太陽光電設備形成微電網，並將 DER Controller裝置於各現場發電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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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DER Controller和 DEMS 之間採 IEC 60870-5-104通訊協定透過 GPRS 雙向通訊溝通。RWE 即可以虛擬電廠在現貨市場進行電力交易，躉售之流程係以電力現貨市場價格再加上再生能源補助(Market Premium)即固定費率之保證收購價格為基礎，再加上自行交易後所獲取之管理收入，整體而言採市場直接交易的模式，其交易價格已高於保證收購之價格，在交易市場上具有競爭優勢。圖 15(左)顯示躉售流程之電量流及財務流，圖 15(右)則顯示 VPP 提供即時和次位備載容量給 TSO/DSO，並獲得現金流之流程。 

圖 15 虛擬電廠的設計機制及躉售流程 

 因再生能源具不穩定性，故批發市場除一般電力躉售外，亦需有輔助服務，經多樣性再生能源和傳統電廠整合後，藉虛擬電廠運作亦可提供批發市場之輔助服務獲取利潤，詳如圖 16所示。 

圖 16 虛擬電廠可提供批發市場輔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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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求電業經營虛擬電廠獲取利潤最大化，電業 DR/DER 管理系統和配電控制中心，需整合再生能源搭配需量反應，並和所屬電廠及民間電廠有效的組合及排程，以提供批發市場所需的能源、容量、輔助服務及必要的技術管控支援，電力流及財務流如圖 17(左)所示。更進一步，可將電動車電池管理納入選項，需量反應亦可包括時間電價(TOU)、臨界尖峰電價(CPP)及即時電價(CPP)之設計，而負載管理則可納入直接負載控制(DLC)、緊急需量反應(EDR)、需量競標(DBP)及容量競標(CBP)機制，其電力流及財務流如圖 17(右)所示。 

圖 17 虛擬電廠應用需量反應負載控制及結合 DER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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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歐洲太陽光電之發展概況歐洲太陽光電之發展概況歐洲太陽光電之發展概況歐洲太陽光電之發展概況 

IEA-PVPS 聯盟包括 24個會員國及 5個國際組織，包含 12個歐洲國家及美國、日本、大陸、韓國、澳洲等，至 2013 年底太陽光電累計總裝置容量達 123.2 GW，達全世界累計總裝置容量 134 GW之 92%，詳如圖 18所示。 

圖 18  1992 至 2013 年底太陽光電累計總裝置容量 

 若依區域別劃分則以歐洲 IEA-PVPS 國家占比最高約占
59%的比率，亞太地區居次，美洲地區最三，詳如圖 19所示。 

圖 19 依區域別 1992 至 2013 年底太陽光電累計總裝置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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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國家別觀察，並以累計裝置容量統計，容量最高者依序為德國 (35.5GW)、中國 (18.3GW)、義大利 (17.6GW)、日本
(13.6GW)、美國(12GW)，詳如圖 20所示，其中有 7個國家裝置容量達 1GW 以上，特別是中國之裝置容量急起直追，2013 年度即裝置 11.3 GW，成長驚人。惟電業面臨高占比再生能源的挑戰亦最大。 

圖 20依國家別劃分至 2013 年底太陽光電累計總裝置容量 

 太陽光電供應電力占比大於該國總電力需求量 1%者，排序如圖 21所示，其中義大利、德國及希臘均高於 5%。 

圖 21 2013 年底太陽光電供應電力占總需求量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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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歐洲歐洲歐洲歐洲高占比高占比高占比高占比太陽光電太陽光電太陽光電太陽光電電業及用戶應對措施電業及用戶應對措施電業及用戶應對措施電業及用戶應對措施 由歐盟(EU)16 個國家 21個團隊所組成的 PVGRID專案團隊，對高占比之太陽光電的議題，由電壓管理及線路壅塞二大主軸，尋求提升電業網路可併聯再生能源容量的技術方案。並從配電系統業者(DSO)、用戶端之消費者兼生產者(PROSUMER)、及介於二者之間具通訊功能的中介者(INTERMIDIATE)著手，尋求解決方案如表 14所示。 表 14 高效能、中效能及低效能三種技術方案 

 其中針對 DSO 的方案計有 8項，即網路強化、有載分接頭的配電變壓器、先進電壓調整功能的配電變壓器、靜態虛功補償器、線路調壓器、網路重組、先進閉迴路系統。用戶端計有 5項，即電池組儲存設備、電價機制、功率輸出限制、變流器實功控制、變流器虛功控制等。中介者計有 5項，即依當地電價之需量反應、依市場電價之需量反應、SCADA 及負載控制、SCADA 及變流器功率控制、寛域電壓控制等。 基於上述之 18種強化配電網的技術方案，在中壓及低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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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電網路上，適用的技術方案具有不同的效益，可以依投資成本、電壓的影響、壅塞的影響、技術可及性、符合既有法規可用性，區分高效益、中效益、低效益等三種選項。 在低壓側方面，採德國、義大利、西班牙及捷克等太陽光電高占比國家的經驗分析，最有效益的技術方案包括下列 6 種，即併聯點之輸出電力限制、配電網路強化、變流器虛功控制、變流器實功控制、用戶端電池組、有載分接頭配電變壓器。中效益方案有 8項，低效益則有 4項，詳如表 15所示。 表 15 低壓(1kV以下)配電網改善高效益、中效益、低效益方案 

 在中壓側方面，仍採德國、義大利、西班牙及捷克等太陽光電高占比國家的經驗分析，最有效益的技術方案包括下列 7 種，即配電網路強化、變流器虛功控制、限制併聯點輸出電力、變流器實功控制、配電網路重組、SCADA 變流器功率控制、及先進電壓調整功能的配電變壓器。中效益方案有 6 項，低效益則有 5



35 

項詳如表 16所示。 表 16 中壓配電網路改善高效益、中效益、低效益技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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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SIEMENS 及及及及 ABB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配電管理及配電管理及配電管理及配電管理及再生能源發展技術再生能源發展技術再生能源發展技術再生能源發展技術 

(一) 德國 SIEMENS 公司先進配電管理系統 

SIEMENS 之先進配電管理系統 Spectrum PowerTM ADMS，系統除包含原先第 4版(Spectrum PowerTM 4-本公司採用)之功能外，亦將再生能源之監控管理納入系統中，功能如下： 
�線路故障偵測、隔離及復電(FDIR-DNA) 
�饋線監視遙控及資料收集(SCADA) 
�線路電容器組自動控制(VVO) 
�自動讀表(MDMS) 
�負載管理(LMS) 
�配電變壓器負載量測(U、I、P、Q) 
�天然災害停電管理(OMS) 
�用電來電話處理系統(Trouble call) 
�適用單相及三相之配電系統分析(Optimal)  
�調度員訓練模擬器(Simulation) 
�再生能源監控(U、I、P、Q)含電流方向 
�工作排程及預估復電時間功能(ETR) 
�易於和企業資源整合(CIM IEC61968及 IEC61970) Spectrum PowerTM ADMS 之系統架構如圖 22所示，新增再生能源監控功能，提供電壓、電流、方向、實功、虛功等資訊，但並不提供短路電流計算及系統穩定性分析之功能。 
圖 22 Spectrum PowerTM ADMS 之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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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MENS 所發展之再生能源管理系統(DEMS)具預測、排程及及最佳化流程如圖 23示，外部支援系統及內架構如圖 24所示，將用戶端的需量反應(DRMS)機制導入如圖 25，採 Microgrid 技術架構及管理系統(MGMS)為基礎如圖 26，結合風力、太陽光電、生質能、汽電共生、燃油機組、電池組儲能等分散式能源，整合電力市場面及技術面以虛擬電廠(VPP)的概念在電力市場交易，除穩定自身特殊用電需求外，主要的功能是可在電力市場進行電力交易。 
圖 23 SIEMENS 所發展之再生能源管理系統(DEMS)  DEMS 之基本設計，較傾向如何整合再生能源及分散式電源，應用微電網管理(MGCS)技術提供穩定的電力，並將用戶端需量反應(DRMS)的功能加入並作負載管理，以虛擬電廠的方式統合電力供需，評估成本效益在電力市場上進行交易，並獲最大的利潤為目標。 
圖 24 SIEMENS 所發展之再生能源管理系統(D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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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統適用在德國再生能源可直接在電力現貨市場交易之機制，其中 DEMS designer 具有最佳化的電力組合設計功能，可依市場負載的需求事先或即時執行規劃及預測的功能，以利快速的提供躉售電方案。在技術上此系統亦藉由(MGCS)提供再生能源的調度監控的機制，可和配電先進管理系統(ADMS)之再生能源併網監控調度功能相結合。 
SIEMENS開發之 DRMS 系統如圖 25，係以需量反應為主軸，除了相關外部支援系統的處理程序如電力市場、天氣預測、能源交易、電價制度、用戶合約簽訂及電力網路操作等和 DEMS相同外，另對工業用戶、商業用戶、住家用戶及電動車的電池組電力儲存管理，組合有效的需量反應。其核心功能具有多樣性的需量反應程式、預測及評估、自動化調度及負載轉移等功能。以利再生能源作為虛擬電廠組合最佳化的方案，DRMS 是虛擬電廠用戶端管理重要之元素。 

圖 25 SIEMENS開發之 DRMS 系統 

 

DEMS 及 DRMS 之關聯性及整合，如圖 26 所示，係以最佳化及高效率為手段，於 DEMS側執行發售電預測、進行排程、監督及控制，和及時的最佳化。並於 DRMS 側執行負載及顧客管理、多樣性及富彈性的負載組合、規劃及負載控制措施，以及電費資料的處理。此系統因應德國 2014所發布的再生能源法，規定再生能源可直接在電力現貨市場交易，故市場需求性高，惟在台灣電力市場目前並未開放電力直接售電，惟其再生能源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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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機制，則可作為 DERMS規劃之參考。 

圖 26  SIEMENS 之 DEMS 及 DRMS 系統關聯性 

 

SIEMENS開發之 MGMS 系統如圖 27所示，是以 SICAM 

Microgrid Manager 為中心，整合再生能源及分散式電源為主軸，相關外部支援系統的處理程序包含天氣預測、能源交易、用戶合約簽訂及資產管理，MGMS 具有模組化、操作、預測、排程和及時最佳化的功能。並和電業電網聯接但亦可獨立運轉，係整合風力、太陽光電、汽電共生、柴油或燃氣機組、電池組儲能等分散式電源及建物內之能源管理，作有效的電力供應運轉管理，此系統除可作 DEMS 之一環外。亦可作為對電力可靠度有特殊需求之用戶之電力備援方案，如研究機構、無法忍受停電之工業用戶、醫院、消防或供電成本高之遙遠地區小用電量用戶，是電力自主供應的一項解決方案。 

圖 27 SIEMENS開發之 MGMS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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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MENS 之 DEMS/MGMS 系統之整合單線圖如圖 28 所示，在責任分界點(POI)後端用戶，先行整合再生能源及分散式電源，再結合各類用戶需量管理的措施，並於 POI點裝置計量設備，將 DEMS/MGMS當作虛擬電廠(VPP)運作，德國再生能源可在現貨市場交易，事實上已具備再生能源管理調控運作的相關技術。 

圖 28 SIEMENS 之 DEMS/MGMS 系統整合單線圖 

 相關再生能源管理系統的示意圖及其監控設備和通訊的架構如圖 29所示，監控設備(EEG Box)於德國 2014 年版再生能源法公布實施後，可作為再生能源現場監控量測設備，適用於一般管理計費及電力市場現貨交易統計之用，同時可取得各種電壓、電流、功率因數及功率等各項參數。 

圖 29 DEMS 設備示意圖及其監控通訊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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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S和其現場發電設備的通訊，可透過 IEC60870-5-104通訊協定(選項之一)作通訊及控制計量，結合 DRMS後形成虛擬電廠透過交易系統在現貨市場交易，詳如圖 30所示。 

圖 30 DEMS/VPP通訊架構及電力交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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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ABB 配電管理系統 MicroSCADA Pro DMS 600 

ABB 公司發展之 MicroSCADA Pro DMS 600已具有整合再生能源的功能，包括顯示電壓、電流、實功、虛功數值及電流的方向，具有執行負載潮流的功能。圖 31顯示太陽光電、生質能發電及風力發電等再生能源納入 DMS 600 的單線圖中管理，系統可自動定期執行負載潮流，獲得相關數值以利檢視相關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是否正常的運作。 

圖 31 ABB 公司之 MicroSCADA Pro DMS 600 

 

MicroSCADA Pro DMS 600 可點選再生能源之圖像或線段，即可顯示實功及虛功的數值如圖 32所示。 

圖 32 ABB DMS 600 可顯示實功和虛功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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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併接饋線後，可點選節點顯示再生能源併接饋線後相關的數值，如饋線名稱、區域別、電壓、電流、實功值、虛功值及其方向(負值表示反方向)，詳如圖 33 所示，由圖面上即可獲知再生能源併網後節點之各項基本數據，本系統可執行負載潮流的功能，以利預測饋線線路容量和饋線變壓器容量是否足夠及管理饋線電壓。其中饋線容量管理，可由轉換改變開關點位置作初步調整，電壓管理也可經由電容器之投切作初步的操作。 

圖 33 ABB DMS 600顯示再生能源之資訊 

 

MicroSCADA Pro DMS 600具有電壓異常管理及變壓器過載管理的功能，執行電力潮流的時間間隔可以設定，例如 1小時(或 5 分、10 分)執行 1 次，執行後將變壓器過載或者饋線電壓超過標準的部分，以表格自動列出，選擇項目包括量測時間、測量項目、量測點、饋線別、區域別、量測值及裝置或導線。表 17 中選定含有再生能源饋線之電壓異常部分並以列表，同時對變壓器過載部分亦列表顯示其數值，此部分屬饋線之異常管理，可排選日尖載、月尖載或季、年尖載或特定時間點作測量，以利檢討異常並作改善，此功能提供饋線再生能源線上數值異常之管理，對再生能源之管控助益甚大。 

DMS 600 系統除作異常管理外，亦具有預測功能，配合相關氣象資料、用戶負載情況及可應用之再生能電源或分散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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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源預測饋線電壓或者變壓器等設備是否過載，此功能可提供配電資產預防性之管理。 表 17  DMS 600 含再生能源饋線電壓及設備異常數據 

 

Renewable Microgrid Controller MGC600 係 ABB 公司針對再生能源整合所發展出來的系統，其具有整合再生能源的功能，且各再生能源控制器係採分散式的架構，即在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裝設控制器作量測與控制的功能。整體再生能源的架構詳如圖 34所示，其韌體及控制器可裝設在風力發電機、太陽光電、柴油或燃氣機組、電力儲存系統、控制室、控制中心及饋線併接點，對整體再生能源、需量管理及虛擬電廠已有一完整的系統。 

圖 34 ABB 再生能源管理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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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 公司 Renewable Microgrid Controller MGC600 系列之再生能源管理系統其韌體及控制器有 8大類別，採用模組化的設計，介面單純、易於維護操作及除錯、通訊系統和未來趨勢結合、適用智慧電網介面相容性、具有執行電力潮流的功能、可適用於 MATLAB/SIMULINK 等模擬系統、有可擴充性等特性，適用對象及功能，詳如表 18所列，簡述如下： 表 18  ABB  MGC600 再生能源管理系統韌體及控制器 

․MGC600G：柴油/燃氣發電機韌體及控制器 主要的功能是監視及控制柴油/燃氣發電機之排程。 ․MGC600F：配電饋線併聯韌體及控制器 主要的功能是監視及控制和電業饋線併聯點之保護電驛的狀態。 ․MGC600P：太陽光電發電韌體及控制器 主要的功能是監視及控制太陽能陣列之變流器運作。 ․MGC600L：單一或複合負載之韌體及控制器 主要的功能是監視及控制大型負載如碎煤機及鍋爐。 ․MGC600H：水力發電機韌體及控制器 主要的功能是監視及控制水力電廠介面運作。 ․MGC600E：能源儲存韌體及控制器 主要的功能是監視及控制能源儲存設備如飛輪、電池設備或作為 ABB PowerStoreTM 之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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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C600N：微電網併聯配路電網管理韌體及控制器 主要的功能是監視及控制再生能源群組或微電網和配電系統併聯之介面管理。 ․MGC600W：風力發電機韌體及控制器 主要的功能是監視及控制風力發電機介面運作。 

 

ABB 公司 Renewable Microgrid Controller MGC600 針對上述各式發電機或者設備提供圖面的加入/移除及修正的功能如圖 35所示。低壓圖層若因系統限制未納入則亦可以變壓器聯接太陽光電顯示在配電高壓系統圖面上。 

圖 35  ABB MicroSCADA Pro DMS 600 再生能源建置介面 

 

ABB MicroSCADA Pro DMS 600 控制中心進行配電管理系統運轉及調度，已將再生能源納入監控。而 ABB Renewable 

Microgrid Controller MGC600 系列則提供韌體及控制器針對再生能源作遙控或現場操作及設定。而具虛功電壓自動調整功能之智慧型變流器，則須和控制器整合並由 DERMS 作整體的調控管理，此部分的發展各先進電業或機構已列為發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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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高再生能源占比之調節管控技術案例高再生能源占比之調節管控技術案例高再生能源占比之調節管控技術案例高再生能源占比之調節管控技術案例 本報告以高占比太陽光電併網為主軸，除以理論先行探討高占比再生能源所面臨的併網問題外，亦配合介紹一些國外的案例，以實際的經驗深入瞭解國外的作法，並探討理論和實務間如何作配合及其克服困難的過程及採取的措施。 
� 第一個案例係介紹位於鄉村地區的特定用戶，擁有 1.7MW的太陽光電因過電壓，在併聯時所遭遇的困難及解決的實務作法。 
� 第二個案例係介紹 14.4MW 的太陽光電開發專案，在併聯時所遭遇的困難及如何克服解決的實務作法。 
� 第三個案例係介紹 1.5MW的太陽光電用戶，容量超過饋線總負載的 30%，併聯時所遭遇的困難及如何克服解決的實務作法。 （（（（一一一一））））案例一案例一案例一案例一：：：：郊區郊區郊區郊區 1.7MW PV 併聯併聯併聯併聯 PHI 配電系統配電系統配電系統配電系統過電壓過電壓過電壓過電壓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PHI在太陽光電併聯時依併聯技術要點審查，對大於250kW 的 PV 併聯案均需初步併聯審查。項目包括電壓調節、配電自動化協調、保護、對配電線的影響、增加電容器組的操作評估、增加線路調節器的操作頻率評估，同時亦執行電力潮流分析、短路電流作為保護協調分析。 本案(Plant-J)因併聯當時依併聯技術要點審查時，忽略了 PV電壓變動因素的潛在影響，惟併聯運轉後發現過電壓及電壓變動的問題。之後 PHI 依成本效益評估各種改善方法，最後選擇採用智慧型變流器解決過電壓及電壓變動的難題，本案例因裝設之 PV達饋線總負載之 28%，符合本報告高占比再生能源調控技術探討之主題。故有深入說明之必要，以從中學習相關之經驗及技術。  

1. Plant-J 基本資料簡介基本資料簡介基本資料簡介基本資料簡介 Plant-J 太陽光電場於 2010 年併聯運轉，整個場域分為二區，其中一區裝設容量為 1,235kW，另一區裝設容量為 475kW，合計 1.7MW。併入配電系統饋線，同時供電給饋線沿線之非敏感負載之農業用戶用電，現場裝置情形如圖 3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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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Plant-J太陽光電場域  相關設備如下：7,967具太陽光電模組、18組換流備布署在 4個電力站，如表 19所示。 表 19  Plant J太光電場電力設備總表 
併聯電力公司配電系統之饋線特性，相關供電設備及各項參數和饋線之布設情形如表 20所示。配電饋線額定電壓 12.5kV、尖峰負載 6MW、PV占比率約 28%、PV場域離變電所約 7.6 公里、配電線全長約 56 公里、配電主變配置OLTC(±10%)、饋線裝設 3 具線路電壓調整器、2 具固定式及 3 電壓控制式電容器組、供電用戶 1,265 戶。 配電饋線及變電所分布如圖 37所示，為傳統架空配電線路，除了 Plant J 之 1.7MW 外，另外亦有 10 組左右10-15kV之小型太光電併接饋線上，為了方便測試，PHI亦裝置 6 組 180W的太陽光電模組，以利資訊之收集、測試及比對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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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Plant J併接之配電系統饋線特性 

圖 37 併接之配電饋線及變電所之分布圖  
2. Plant-J 併聯配電網遭遇之併聯配電網遭遇之併聯配電網遭遇之併聯配電網遭遇之電力品質電力品質電力品質電力品質議題議題議題議題及改善措施及改善措施及改善措施及改善措施 本案用戶申請併聯配電線時，規劃部門並未留意到電壓變動潛在的影響並進行合適的審查，以致於電壓超過ANSI 120V±5%的上限，當 PV併網之後，維護部門反應饋線過電壓的情形，同時過電壓影響饋線電壓調整及變電所主變有載電壓調整器的操作次數頻繁，對電力品質及系統運作的效率均有不良的影響。 本案在 2012年5月時在併聯點進行 10秒為週期的平均電壓量測，其中有 3%的電壓超過 5%的上限值，同時亦超過電業 124.8V的限制值。如圖 38所示，當 Plant J輸出電力達 1%的額定時，饋線電壓即超過額定達 5.5%(ANSI＜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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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併接點電壓變動的情形部分大於 1.05pu  針對上述的問題，PHI即依成本效益原則進行數項技術改善評估方案，方案包括： 
� 不做改善，保持原狀，並允許嚴重性不太的過電壓現狀存在。 
� 調整用戶變流器之功率因數設定，即使用變流器吸收虛功以降低電壓。 
� 由電業裝置電池組以儲存電力並吸收虛功，穩定電壓。 
� 電業進行配電饋線重組，即採用換粗或換新導線的方式以降低阻抗值，降低壓降以符合電壓的限制規定。 PHI 以饋線最低負載的時間點評估太陽光電場域及饋線出口最大穩態電壓的狀態，並評估所需成本。其中評估電池組採 500kVA/1500kWh 設備一套設置於 PV場域，此方式可有效降低 PV 併接點出口電壓及和緩上游電壓調整器的變動，但仍無法有效控制穩態電壓在規定值內。若要有效的限制穩態電壓在規定值內，則需要更大的電池組500kVA/1500kWh 設備一套，但費用亦高達美金 2百萬元。 因為電池組的費用過高，故 PHI另慮另一方案，即試著把導線更新為 477 架空全鋁線，此方案雖較電池組成本低，但是確僅能稍為降低穩定電壓，此方式在太陽場域併接點之最大電壓雖降低，然而相對在上游的電壓調整器之電壓確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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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嘗試了上述二方案後，一因成本太高，另因效果不大，故選擇第 3 個方案，由調整用戶的變流器的功率因數來吸收虛功，此方案可將穩態電壓限制在 ANSI 及 ICE 的規定值之內。可使太陽光電場域及電壓調整器之影響最小，同時成本亦遠低於前述二方案，是最適之選項。此項方案可以執行是因為變流器本身也有此項功能可資配合，同時 PHI和用戶簽訂的併聯同意書中，有給予 PHI 調整變流器功率因數的權利。 各項方案的穩態電壓、場域電壓、上游電壓調整器電壓及成本之比較如表 21所示，以大電池組成本最高、小電池組次之、再則為線路更新、最低成本則為調整變流器之功率因數，僅為更換最大變流器成本之 1/10左右，由此可見達到相同的功能需求，但成本卻有很大的差異。  表 21  降低穩態電壓各項方案之成本比較 
 經過調整用戶之變流器功率因數為 0.965 leading 的設定後，穩態電壓得到良好的控制如圖 39所示。 
圖 39 併接點電壓變動的情形小於 1.05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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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在 Plant J案饋線過電壓之處理經驗，有可作為借鏡的主要重點為： 
� 健全再生能源併聯作業審查程序，且確定參與審查人員，確實瞭解對併聯作業要點之技術規範要求。 
� 併聯同意書應保有適度的彈性，給予電業在用戶太陽場域及電網操作及管理上具有彈性及空間。因 PHI事先在併聯同意書中具有修訂調整用戶變流器的約定，才使得利用調整用戶變流器功率因數之作法得以執行。 
� 本案之最大的啟示是調整變流器之功率因數，對調整饋線之過電壓具有很好的效果且深具成本效益。  （（（（二二二二））））案例二案例二案例二案例二：：：：Blue Wing PV Plant 具具具具電業規模電業規模電業規模電業規模之之之之太陽光電場太陽光電場太陽光電場太陽光電場 CPS 能源公司向 DEGC 簽訂 30 年的購售電合約，本場域之規模為 14.4MWac（16.6MWdc）由 13.9MWac 的主太陽光電場及 0.5MWac 的展示場所組成。共使用 214,500 組的太陽光電模組，均採用固定式的裝置，及 22 組集中式變流器組合為 11 處電力站，二組變流器併接後接至電力站的變壓器。  Blue Wing PV太陽光電場域的空照圖如圖 40所示，離 San Antonio 市鎮 17.7公里，模組占地 11,300平方公里，總面積達 140,000平方公里。 

圖 40 Blue Wing PV太陽光電場域的空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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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太陽光電模組、電力站、電業併接饋線設備的進出口如圖 41所示，以一戶外變壓器組搭配一屋內式二變流器組的方式組合。 
圖 41 太陽光電模組、電力站、電業饋線設備  本案併聯電力公司配電系統之饋線計有 2條，約略引接一半的太陽光電輸出量， 2條配電饋線分別引入不同的變電所，饋線上均有用戶並非採用專線引接，相關供電設備及各項參數和饋線之布設情形，如表 22所示。 表 22 饋線設備及各項參數之布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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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電饋線 1：額定電壓 13.2kV、引接太陽光電負載7MW、尖峰負載 8MW、最低日間負載 5MW、PV占比率約 152%、PV場域離變電所約 11.4 公里、配電主變配置 LTC、饋線裝設 2具線路電壓調整器、供電用戶 1,755 戶。 配電饋線 2：額定電壓 13.2kV、引接太陽光電負載6.2MW、尖峰負載 5.1MW、最低日間負載 3.3MW、PV占比率約 207%、PV場域離變電所約 8.9公里、配電主變配置 LTC、饋線裝設 1具線路電壓調整器、供電用戶 997戶。 其中 LTC裝置在變電站內，線路電壓調整器則裝置在饋線上，二條饋線均有逆送電流流入變電所內，故 PV 在饋線占比均大於 100％，因在購售電合約中沒有約定電業可調整用戶變流器功率因數作虛功備援的條款，故 CPS 必需從變電所沿著洲際公路架設直徑 22 公里的配電饋線路到 Blue Wing PV太陽光電場域西北角作引接，以容納大量的饋線逆送電流及維持電壓的穩定，此項線路投資達美金885,000元。 在饋線新建後，CPS 能源公司進行數種作為，以整合Blue Wing 14.4MW的電源併聯電業之配電系統，有 3項的議題值得重視，因為在其他的電業亦可能會面臨此項議題： 
� 處理逆向電力潮流 
� 維持電壓在規定值內 
� 管理操作次數更頻繁的電壓調整器  

1. 處理逆向電力潮流處理逆向電力潮流處理逆向電力潮流處理逆向電力潮流 以併聯 PV 量較大的饋線 1 為例，CPS 不希望有逆送電流流入輸電線，尤其在晴天又逢用戶用電量小時可能性更高，因為原變電所之設計並未有此逆送電力的設計，故會增加營運的風險。  此饋線在白天時負載約為 8-10MW，而太陽光電輸出亦有 7.5MW 左右，故逆送電流有流入變電所內的機會，但因變電所的匯流排另有其他的配電饋線聯接，故逆送電流不會進入輸電系統而流向其他配電饋線。反方向的逆送電力有別於傳統的方向，形成運轉維護的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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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3 年 9月 22 日在早上 10-11點間， PV饋線占比約 100%，下午 2點，饋線 PV占比高達 152%(7/4.6)如圖42，在此極端情形下，配電饋線並無遭遇運轉上的困難。 
圖 42  2013 年 9月 22 日饋線 1 之負載及 PV輸出  因為逆送電力的存在使得線路電壓調整器必須設定在共同發電的模式下運作，有別於傳統單向電力潮流時的設定，2010 年秋天(約 20天左右)，當 Blue Wing PV場域在測試時，因線路電壓調整器没有設定在共同發電的模式下(有逆向電流時)，故電壓的變動較大如圖 43 的區間 A，由於逆送電力的電流方向和傳統的相反，故造成線路電壓調整器操作不正確(因只依單方向的電壓作調整)，使得電壓低至 0.94pu亦低於 CPS 的規定值(上限為 1.03pu、下限為 0.97pu），故知可容許適合雙向電力潮流的線路電壓調整器是必要的，目的是為了維持電壓穩定。 

圖 43線路電壓調整器應用在雙向電力潮流之電壓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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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電壓維持電壓維持電壓維持電壓維持-線路電壓調整器線路電壓調整器線路電壓調整器線路電壓調整器 在電壓 B區間2010年 9月至10月初之電壓量測和電壓區間 A有很大的差異，在區間 B 電壓有高於 1.03pu 的現象，造成過電壓警報時常響起，為了解決此一困擾，故技術人員將過電壓警報設定在高於上限 1.03pu、及低於下限0.97pu，惟較佳的作法乃是設定好電壓調整器以為因應，以符合電壓在 1.03pu 至 0.97pu 之間如圖 43區間 C。如此，惱人的過電壓警報可獲得很大的舒解。區間 D 則因為工作命令的傳達有誤使得有一星期的時間電壓設定過低，隨後即修正回區間 C 之設定後，電壓的控制得到穩定的結果。   一般在没有再生能源併網的情形下，傳統的電網的運轉均相當的穩定，線路電壓調整器一般可設定在較狹小的範圍內，而能有效的運作。惟在太陽光電加入饋線後，技術人員並没有足夠的經驗處理調整器電壓的設定，故通常會先調大電壓上下的範圍，以增加電壓變動的容忍度。 觀察本場域電壓變動的結果，太陽場域的電壓變動斜率約有 50%左右的機會大於線路電壓調整器（約 30秒）的反應速度，CPS 公司因操作運轉經驗尚未足夠，故採嘗試錯誤法且拉大電壓調整的上下限，進行電壓測試設定以累積經驗。期間因工程師必須去設定線路電壓調整器在共同發電的模式，進行 8 處偵測器的電壓變化之研究，同時要將警報器解除警報及重新設定等之人力，多支出了 1,200美元的費用（22 人時、$53/hr）。  
3. 電壓維持電壓維持電壓維持電壓維持-分接頭切換調整器分接頭切換調整器分接頭切換調整器分接頭切換調整器 因為太陽光電等再生能源的加入，使得分接頭切換調整器的切換更加頻繁，目前的分接頭切換調整器約可以在20 年的期間內，設定有 100萬次的操作次數壽命，但舊有的分接頭切換調整器大約只有 10萬次的操作次數壽命。 在 Blue Wing PV場域 CPS 能源公司評估分接頭切換調整器的使用次數，有如下的結果。在 2012 年 4 月 20 日的晴天，該太陽光電場域的發電從早上太陽上升至晚上太陽下山，天候均非常穩定。該饋線的二具線路電壓調整器VR100 及 VR1001，分別操作 10次及 13次，和一般晴天的



57 

操作的情況類似，在如此的天候下分接頭切換調整器受影響的程度最小如圖 44所示。 
圖 44 分接頭切換調整器在 2012 年 4 月 20 日晴天之操作  惟在另一多雲的天候情況下，分接頭切換調整器變化的情況就相當的頻繁，在 2012 年 5 月 27日即是一例，該饋線的二具線路電壓調整器 VR100及 VR1001，分別操作115次及 135次，和晴天相比約多出 10倍，如圖 45所示。 
圖 45：分接頭切換調整器在 2012 年 5 月 27日陰天之操作 由此可見天候的變化對 PV場域及配電饋線的電壓變動有很直接的影響。表 23說明饋線 1線路電壓調整器分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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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切換器，在不同極端天候之操作情況，在假設 PV在高變化天候約 10%的條件下，VR1000 之分接頭切換調整器約從傳統的 27年降低至 13 年，VR1001 之分接頭切換調整器約從傳統的 21 年降低至 11 年，分接頭切換調整器操作次數約下降一半，對機械的壽命影響很大。 表 23線路電壓調整器分接頭切換器操作次數比較 
 電壓調整器傳統上的維護及運轉，一般而言均會到故障不能再使用及修理時，就會予以報廢，通常不會統計其使用的次數。所以 CPS 能源公司雖想向光電廠收取額外的電壓調整器損耗費，亦因無實際統計數計而放棄。表 24示為費用之統計合計約 1百萬美元。 表 24 CPS 能源公司因太陽光電併網新增之成本 
本案 CPS 能源公司和 DEGC簽訂之購電合約，在實體電力的新增設計發費了 885,000 美元，為維持電壓調整器之正常運轉計發費了 1,300 美元，增加分接頭切換器之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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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次數造成之耗損約美元 14,000元。而逆送電力則無造成不利的影響。  
4. PV 併網併網併網併網商業實務面的啟示商業實務面的啟示商業實務面的啟示商業實務面的啟示 太陽光電場域之變流器，功率因數的調整，不可固定設定為 1，而是要依配電系統的現況及饋線的負載特性及其聯接之變電所之運轉情況而作調整。依 CPS 的案例觀察，PV 大於 50kW 就應該提出可行性研究，然後再依研究的結果再決定是否需更進一步的審查。 併聯電業饋線的 PV 若容量大於 1MW，則必須考慮到併聯後饋線情況最差的情況，即在 PV 將近滿載而突然跳離饋線的個案。是故在考慮電壓穩定的條件下，必須將太陽光電場域變流器功率因數調整至最佳的情況，電業應將設定功率因數的權利列入購售電合約中。若是 PV的容量大則應將變電所的電壓限制併同靜態功率因數一併納入審查。 CPS 因本案的經驗即將動態功率因數控制的需求列入併聯審查中。同時在本案例之後陸續幾個併聯案件 CPS已經要求對變流器有調整功率因數的權利，執行上並没有多大的阻力。 此外在配電線路維護或設備更新時，若有 PV併接在饋線上，則因為停電的安排會有數個不同的選項，若原供有 PV的僓線因轉供之需要而將 PV 切由另一饋線供電，則因新的饋線之參數和特性和原有的饋線有差異，導致 PV 或者電壓調整設備之原設定不能匹配，致發生用戶電壓閃爍或不穩定的現象，是故 CPS 在實務上可能會多準備數個方案以應付不確定的情況發生。  
5. 本案例結論及值得學習的課程本案例結論及值得學習的課程本案例結論及值得學習的課程本案例結論及值得學習的課程 接近太陽光電場域的過電壓警報器，若 PV在饋線之占比高，可予適度的調高電壓設定的上下限設定值，以避免因已知及可控制的過電壓情形，觸動警報器而造成困擾。 太陽光電併接饋線後造成線路電壓調整器分接頭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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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器之操作次數增加許多，電壓調整設備的更新年限縮短，造成配電系統維護運轉成本的增加，相關成本的分擔應列入考慮。 PV 的容量大時變流器的靜態功率因數調整對配電饋線的電壓穩定影響很大，其功率因數的調整應視各饋線的特性及變電所的運轉情形而作最佳的設定，以確保電壓的變動不會超過規定值。 為利饋線維護運轉之需，若有大量 PV的饋線可能需作轉供，屆時因電力潮流的關係，有可能會造成電壓的不穩定現象，是故在轉供時能事先多備數個方案，以利轉供後若用戶供電品質受影響時能及時的因應。 當 PV的運轉訊息未呈現在僓線運轉圖資上時，警告系統的建立就有必要性，以提供系統調度或操作者不會因忽略 PV等再生能源的存在而作錯誤的判斷。  （（（（三三三三））））案例三案例三案例三案例三：：：：Flagstaff Community Power ProjectFlagstaff Community Power ProjectFlagstaff Community Power ProjectFlagstaff Community Power Project（（（（CPPCPPCPPCPP））））併聯併聯併聯併聯饋線案饋線案饋線案饋線案    APS 電力公司為了再生能源高占比的議題，於是在Flagstaff 進行了一項 CPP（Community Power Project）的專案研究計畫，以實例探索及尋求高占比再生能源（30%）併入配電饋線應具備的技術。本案主要為 1.5MW 的太陽光電併入配電系統饋線 SV04（Sandvig 4），此案例因有政府 300萬美元的補助，為期 45個月，故所探討的議題除了再生能源高占比外，亦包含其他和電力品質及電力可靠度相關議題及參數的設定。包括了 PV併聯、電業供電能力、資產配置、使用策略、長期的計畫及擴展應用等。 APS 公司因太陽光電的占比日高，為了建立模組化的技術以提升管理再生能源的能力，故參與了 CPP 案的研究計畫，在本案例中增加了許多的監視及量測設備，以進一步的收集及探討高占比的議題以利建立模組化的技術。APS預估至 2025 年太陽光電的占比約佔整體發電量的 15%，於2013 年屋頂式太陽光電的裝置已超前甚多，再加上裝置成本逐年下降，故 2025 年目標的達成應是樂觀的。並預估太陽光電裝置的容量大小及規模會逐步增大，即由目前 5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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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90 kW提升到從 10-12kW至 1MW，故 PV裝置效益將會提升，惟對配電系統供電可靠及運作安全之挑戰及衝繫將更大。  
1. CPP 探討太陽光電併聯議題重要探討太陽光電併聯議題重要探討太陽光電併聯議題重要探討太陽光電併聯議題重要性之排序性之排序性之排序性之排序 表 22 之結論是經過向 APS 之電力專家及技術人員所作的調查，針對再生能源(太陽光電)併聯配電系統關注的議題所作之排序。結果顯示配電系統保護協調列第一位，其次是電壓調節、虛功控制、逆送電力、非計晝性的孤島運轉、線路電壓調整器等議題，最後為平衡供電及需量、變流器的穩定性、電壓閃爍、諧波、電容器切換次數增加、線路暫態影響變流器跳脫、保護設備的保護、故障時之短暫過電壓及天候之多變性，詳如表 25所示。 表 25 CPP 探討太陽光電併聯議題之排序 

 
2. CPP 之廠址及饋線選擇之廠址及饋線選擇之廠址及饋線選擇之廠址及饋線選擇 CPP 太陽光電併入 APS SV04 饋線，主要考量該饋線亦是 APS 公司執行自動化及 AMI 的區域，可利用 AMI收集用戶負載及 PV 的運轉資訊，有利於分析高占比 PV配電饋線的反應。整個 CPP專案的執行地區如圖 46所示，沿著洲際公路 40北上經由 Flagstaff Mall 再經由高速公路 80延伸至 Sandvig變電所，再北上供電至 Dony Park等住宅區及商業區的用戶。目前許多 APS 所擁有、操作和維護的太陽光電系統，均被納入 CPP 的專案中，CPP 專案用戶的組成約有 1/3 的住宅用戶及 2/3 的工業用戶，在執行的區域內裝設了許多的監視及控制的設備，同時該區域裝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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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DA 的設備，可結合 AMI 的先導計畫，能有效的分析高占比 PV對變電所內變壓器、饋線、用戶負載、及配電系統裝置如電容器組、復閉器等的影響，以利研訂有效的對策建立模組。 
圖 46  APS 公司 CPP專案的執行區域 已 

3. CPP 之廠址及饋線選擇之廠址及饋線選擇之廠址及饋線選擇之廠址及饋線選擇 CPP案之設備及裝置包括 125組的2kW至4kW 的住宅區屋頂式太陽能組，400kW位於國小校區的系統，500kW/700 kVA 電業等級的系統位於 Doney Park，整體而言其 PV容量占比已達 SV04 饋線的 30%，太陽光電的布設點如圖 47 之藍色標示。 
圖 47 CPP專案太陽光電之布設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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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PP 之之之之 PV 用戶用戶用戶用戶地點地點地點地點選擇選擇選擇選擇評估原則評估原則評估原則評估原則 為了具有成本效益，APS 在選擇 CPP 的加入用戶時，會對用戶的廠址先做評估，設定評選的規則，表 26即是評估合格與否的條件。包含年用電量在 4,800 度以上、屋頂空間至少可容納 3 組預鑄式 2、3或 4 kW的太陽光電組、至少屋齡可用 10 年、屋頂的方向、允許 APS 人員進出維修、獨立屋、至少一年內有 6個月有人居住等條件。 表 26申請太陽光電合格與否的條件 
 

5. CPP 之之之之 PV 裝置場域裝置場域裝置場域裝置場域-學校及公園學校及公園學校及公園學校及公園 Cromer光電系統於2012年3月裝置於國小，是400 kW的太陽光電組直接併入電業的低壓線，如圖 48所示。 
圖 48 Cromer Elementary school 太陽光電場域   Doney Park PV系統於 2012 年 3 月裝置於 Doney 公園內，是 500 kW 的太陽光電組直接引入電業的配電變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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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如圖 49所示。 
圖 49 Doney Park 太陽光電場域  

6. CPP 之之之之 PV 變流器變流器變流器變流器選用原則選用原則選用原則選用原則 為了測試不同廠牌的變流器如 Fronius、SMA、PV Power/Advance Energy、GE/Brilliance 等，故 APS 選擇了不同的廠牌產品以增加測試的多樣性。 圖 50 GE/Brilliance SunIQ 變流器，因具有功率因數及電壓變動調整的功能，故可支持先進配電網路特性的需求，其功能可支持饋線因某些原因造成電壓驟降或者電壓崩潰時維持電壓穩定能力。同時可配合傳統電壓調整的設備，以實功及虛功調整的功能，協助維持整條饋線的電壓調整。        圖 50 SunIQ 變流器內視圖及外觀正面圖   SunIQ 變流器內視圖 SunIQ 變流器外觀圖 



65 

7. CPP 之之之之 SV04 饋線特性概述饋線特性概述饋線特性概述饋線特性概述  SV04 配電饋線：額定電壓 12.47kV、引接太陽光電負載 1.5MW、尖峰負載 10-11MW、最低日間負載 3MW、PV占比率約 30%、饋線長度 15 公里、饋線區段 1,810 處、變電所配電主變壓器 1具、配電變壓器 921具、饋線沒裝設線路電壓調整器、電容器 3 組、供電用戶 3,000 戶、熔絲 186具、開關 18具、過電流觸發裝置 2具及開關箱 66具。詳細如表 27所示。 表 27 SV04 配電饋線特性及相關設備 

 
8. APS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CPP 案設備裝置布設案設備裝置布設案設備裝置布設案設備裝置布設連連連連接情形接情形接情形接情形 APS 公司 CPP 案設備裝置布設聯接情形詳如圖 51 所示，CPP 的資料存取控制收集由 APS既有的 AMI 系統運作。通訊系統係經由無線網路組成，用電資訊經由 DAS（Data Acquisition System）系統收集資料分析，資料包括太陽光電的用戶、饋線的運作情況，而位於變電所的資料儲存設備，則應用 OSISoft 資料存取系統，內容包括了 PV 系統對饋線的影響資料、分散型屋頂式 PV運轉資料、系統可用性的資料收集及環境因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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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APS 公司 CPP 案設備裝置布設連接情形  
9. CPP 案案案案 PV、、、、負載及環境資料收集負載及環境資料收集負載及環境資料收集負載及環境資料收集 資料收集主要的應用在高占比 PV 對保護協調的影響、防止孤島運轉、預測電壓變化及調節、三相平衡及虛功控制等方面。表 25 對 PV、用戶負載及環境等量測項目、量測裝置及偵測器、資料收集的位置點、資料擷取的期間，及設備及裝置的數量均有詳細的說明。其中用戶負載智慧電表裝設 2,950具，PV發電獨立電表 125具、PV發電及電力品質監測器 13具、環境參數偵測器 7具、饋線負載電力品質監測器於變電所側 1具及裝置桿上者計 6具，詳如表28之各項數據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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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CPP 案 PV、饋線負載及環境資料參數 
 

10. CPP 案案案案 PV 發電發電發電發電、、、、饋線負載及日照資料饋線負載及日照資料饋線負載及日照資料饋線負載及日照資料 CPP 併聯 SV04饋線後，於 2012 年 11 月 29日至 12月 1 日期間，其饋線負載、太陽光電發電量及日照量，如圖 52所示。饋線負載電流隨著 PV 的發電量約成反比的方式變化，符合原系統設計的期待。 
圖 52 SV04 饋線 PV發電、饋線負載及日照資料  

11. CPP 案案案案 PV 併網併網併網併網主要結果及發現主要結果及發現主要結果及發現主要結果及發現 （（（（1111））））主主主主要要要要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資料的收集足夠供 APS 人員觀察分析高占比 PV對饋線及用戶的影響結果，供發展及確認電腦模組化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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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且可反應描述 PV、饋線設備及天候之間的關聯性。目前正進行現場及模組之實際印證，以供未來高占比PV併網之有利電腦化模組分析的工具。 饋線模組化是一個重要的指標，因本案例之資料已較其他饋線齊全，是故所發展的電腦化應用模組已具有較高的信度，可供高占比 PV 併網模擬分析用，此軟體工具可供電業評估饋線的容量是否足夠及提供 PV 的併聯位置建議。 模組化的方法：圖 53為 PV併網電腦模組化的流程圖，最終的產出結果是電力潮流分析、應用 OpenDSS(此軟體為美國 EPRI 所開發供免費下載使用)計算之時序負載潮流分析、及保護協調分析。此結果係應用 Copper 公司發展之 CYMDIST Model 運算，係由 MATLAB 及以CYMDIST 定義妥之資料設備為來源鍵入後所得之結果。資料參數輸入由 APS 人員負責，包含導線及保護設備參數資料、線路阻抗，GIS 相關之線路及設備位置參數資料，負載及 AMI 及電表參數資料，PV 資料及 15分鐘為週期之可用最低解析度的參數資料。 

圖 53 PV併網電腦模組化程序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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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主要主要主要主要發現發現發現發現----有關饋線有關饋線有關饋線有關饋線    經由 APS 之 CPP 高占比 PV 實務案例的運轉及實證，觀察併聯饋線 SV04(Sandvig)的影響，有許多具價值的發現，分別簡述如下： 
� PVPVPVPV 高占比的影響評估高占比的影響評估高占比的影響評估高占比的影響評估 SV04饋線 PV之占比已達 40%，超過原先 APS 公司所設定的 30%之臨界點，因為饋線負載經過調查整合，及事先評估饋線供電的容量並適當的安排 PV裝設容量及地點後，緃然在如此高的 PV占比下，實務上饋線並沒有發生特別的異狀。 
� PVPVPVPV 模組模組模組模組裝置方向的效應裝置方向的效應裝置方向的效應裝置方向的效應    裝置在 SV04饋線的太陽光電模組，事先已考慮易於維修及調整的方式設置，採用小型模組(2kW、4kW)易於調整方向(南、東南、西南、東、西等)及組合數量，是故 APS 人具有調整 PV裝置、方向及數量的彈性。例如西向和南向的裝置會有一個小時的日照差異，故小容量可調方向的裝置比大容量固定式的裝置更具效益及彈性。 
� 相平衡的影響相平衡的影響相平衡的影響相平衡的影響    PV的裝設若非 3相系統，有可能造成負載的不平衡更為劇烈，本案例中因採小容量模組及可調整方向及位置的太陽光電模組裝置，故未有嚴重相不平衡的現象發生。 
� 保護協保護協保護協保護協調功能的影響調功能的影響調功能的影響調功能的影響    當太陽光電有逆向電力進入電業饋線時，太陽光電系統有內建復閉器的功能，可以隨時監控電壓的水準是否超過限制，而必須啟動切離的動作，以保護用戶及電業的設備不損壞，本案例中縱使在高占比的運作期間，復閉器仍能保持正常的運作並無跳脫情況發生。 
� 過電壓的評估過電壓的評估過電壓的評估過電壓的評估    雖然運轉中之饋線電壓有升高至上限值之情形發生，惟 APS 人員尚未發現饋線運轉電壓有大幅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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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限的情況發生，由於平均分布的太陽光電裝置就近供給用戶用電，已部分抵消電壓上升的機會，例如 Cromer 小學的太陽光電場域之電力輸出大都由就近之商業用電吸收掉。若有電壓升較高之弱點區段，則由調整 PV之容量及方向即可獲解不錯的解決效果。 
� 電壓閃爍電壓閃爍電壓閃爍電壓閃爍的影響的影響的影響的影響    PV 受雲層變化影響而有電壓變動過大產生電燈閃爍的情況，在本案例高佔比 PV中並未發生。APS 技術人員在實際的監測數據中並未有電壓閃爍及不平衡的現象出現。 
� 諧波的影響諧波的影響諧波的影響諧波的影響    本饋線未加入 PV專案前，經量測已經發現有較高的諧波的成分，其原因可能是由於負載的因素的影響，如饋線負載含有許多的螢光燈和電漿電視等負載， APS 技術人員計畫於晚上無日光及及白天有日光分別測試，以了解諧波和太陽光電之間的關聯性高低。     （（（（3333））））主要主要主要主要發現發現發現發現----有關有關有關有關變流器變流器變流器變流器    至目前為止位於 Doney 公園之太陽光電系統採用了 GE 製 700 kVA 的智慧型變流器已經運作約 1 年 10個月，研究人員發現若是變流器設定在電壓模組，則變流器可以調節主電路線路電壓達 2％，同時可以減小電容器組的操作次數。 
� 具電壓調節及虛功補償之具電壓調節及虛功補償之具電壓調節及虛功補償之具電壓調節及虛功補償之變流器變流器變流器變流器可舒緩電壓變可舒緩電壓變可舒緩電壓變可舒緩電壓變化化化化 PV 研究人員發現在具有電壓調節電流器的太陽光電場域，其併聯線路之週遭的電壓調整設備如電容器組、變壓器之分接頭、及虛功補償開關等，可以較不受PV 併聯之影響。主要是因為電容器組並沒有均設置遙控通訊設備，若依傳統統的設定方式，設備被磨損的機會相對高出許多。 在電業的併聯點裝設具有電壓調節能力的變流器，意味著電子設備具有和緩及調節線路電壓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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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已被應用在許多商業實例中。圖 54、圖 55 及圖 56將予進一步說明變流器在不同的控制模組設定下，其運作的情況。 

圖 54 變流器以電壓控制的模式下運作電壓及功率反應 在 2012 年 11 月 19 日至 25 日及 2012 年 12 月 3日至 9日間，針對變流器模組在併聯點以電壓模式及虛功模式下，觀察線路電壓、視在功率及虛功率之反應。圖 54 係變流器以電壓控制的模式下運作，可由波形觀察到在電壓調節模式下線路電壓可以得到較佳的控制，然而虛功則有較大幅度的上下波動。此即意味著若要得到較佳的線路電壓控制，則必須要由變流器支援虛功的補償。 圖 55 係變流器以虛功控制的模式下運作，可由波形觀察到電壓變動主要受到視在功率變化的影響，故變流器在虛功控制模式下，當視在功率變化大時，可將電壓向下調節，此即意味著視在功率的變化，可由變流器作虛功補償。故在虛功率控制模式下，線電壓的上限值得到適當的控制，惟控制幅度不如電壓控制模式下明顯，故變流器模式的設定，需視系統的需求而設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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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式。 觀察圖 56由變電所引出的四條饋線，具有不同的饋線及負載特性，饋線 1 及饋線 2具有穩定的負載，饋線 5 之負載變化性較大，故其電壓的變化亦大。饋線 4則為本案太陽光電併網的饋線，雖有太陽光電場域併聯但是線路電壓亦獲得控制。 
圖 55 係變流器以虛功控制的模式下運作 

圖 56變流器在虛功控制及電壓控制模式下的運作 圖 56 亦說明變流器及線路電壓調整設備間之互動關係，當 Doney 公園設置之變流器電壓調整之先進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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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啟用時，線路電容器組之調整次數即降低甚至沒有動作。同時電壓熌爍的情況經監測結果，發現和變流器的關聯性不高，但和負載的變化性較有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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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一一一一、、、、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再生能源管理系統之發展再生能源管理系統之發展再生能源管理系統之發展再生能源管理系統之發展 

(一)  SIEMENS 公司發展之產品 ADMS(Advanced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System)已將再生能源之監控納入先進配電管理系統，可在線上查詢其電壓、電流、實功、虛功及電流方向，具有執行負載潮流的功能。 

(二)  SIEMENS 公司虛擬電廠 VPP(Virtue Power Plant)係發展分散能源管理系統 DEMS(Decentralized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的核心，給合需量反應管理系統 DRMS(Demand 

Response Management System)可在電力現貨市場交易，而技術的核心則為 MGMS(Micro Grid Management 

System)，可對再生能源管理進行技術的整合及管理控制。當和電業解聯可作為計畫性之微電網，而併聯電業電網則可成為系統電源的來源，在歐洲已形成電源供需的重要機制。 

(三)  ABB 公司發展之產品配電管理系統 MicroSCADA Pro DMS 

600 亦已將再生能源之監控納入先進配電管理系統，和
SIEMENS 的系統一樣，亦可在線上查詢其電壓、電流、實功、虛功及電流方向，具有執行負載潮流的功能。 

(四)  ABB 公司發展再生能源微電網控制系統 Renewable 

Microgrid Controller MGC600 係 ABB 公司針對再生能源整合所發展出來的系統，具有整合再生能源調控及管理的功能，且各再生能源控制器係採分散式的架構，即在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裝設控制器作量測、控制及管理的功能。其韌體及控制器有 8 大類別適用於各類再生能源/分散型電源，採用模組化的設計，介面單純、易於維護操作及除錯、通訊系系統和未來趨勢結合、適用智慧電網介面具相容性、具有執行電力潮流的功能、可適用於 MATLAB/SIMULINK 等模擬系統，具有可擴充性等特性。 

(五)  歐洲再生能源之通訊系統，係以 IEC 為主軸，SIEMENS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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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 通訊架構係採 IEC 60870 及 IEC 61850，和北美採用之 CDC Type 2 及 DNP 3.0 不同，惟近期有朝向採 CIM 的方式以 IEC 61970(EMS) 及 IEC 61958(DMS) 共通資訊模組發展之趨勢，例如美國 EPRI 現階段發展中 DERMS 即朝向DNP3.0 和 IEC 60870可資料交換的方式進行通訊協定整合，符合共通資訊模組世界趨勢。 

(六)  本公司委由 EPRI 研究中之 DERMS 系統，正規劃未來的通訊架構及智慧型變流器的功能選項及系統電壓維持的能力。歐洲如德國之太陽光電及風力發電均已成熟，除在通訊協定朝向整合的方向進行外，對太陽光電變流器及風機之 LVRT/ 

LFRT 維持系統電壓/頻率之功能，應視 DER 發電設備裝置容量的規模及併聯電壓的等級，並以產業發展、電網運轉維護安全及經濟效益為考量重點，階段性逐步發展為佳。 

 二二二二、、、、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歐洲發展再生能源之成功因素歐洲發展再生能源之成功因素歐洲發展再生能源之成功因素歐洲發展再生能源之成功因素 

(一) 以德國為例再生能源需由政治面、經濟財務面、社會面、技術面、環境面及法務面，全面性整合始能創造成功的契機。 

(二) 政治面需考量世界的的趨勢，朝向減緩溫室效應及節能減碳朝向綠能永續發展的方向邁進，歐盟要求成員國需執行所設定之能源配比目標。 

(三) 經濟財務面則應建立再生能源發展的利基，如德國採固定費率收購、成本保證回收機制、收購費率逐年下降設計、住宅用戶電價附加費、工業用電稅務減免設計、再生能源現貨市場交易制度等的配合。並視政府能源發展的方向，調整各種再生能源收購的費率。 

(四) 社會面則需民眾支持綠能發展政策，亦即要有高電價的意識，歐洲高電價國家如德國及丹麥均是高度發展再生能源的國家，惟再生能源並非價廉的產品，民眾必須接受發展再生能所必須付出的各項能源稅費，並附加於電費中，如環境稅、電力稅、再生能源稅、汽電共生稅及碳交易稅等等，此等稅



76 

金之總和往往高過電價本身的價格，現階段在台灣是否能比照辦理，乃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五) 技術面在產品的發展上現今風力及太陽光電發電均已步向成熟的階段，惟應評估是否具有發展再生能源天然資源的條件。若條件具備則電網之建構是否符合所需、是否穩健可靠是技術面應努力的重點。德國之電網擴建由 FNA審核，技術上可裝置 EEG Box 於電業網路上，以確認網路新擴建的必要性，審核通過則可將電網新擴建的成本附加於電費中。 

(六) 環境面則將碳交易和再生能源法案聯結，以發展再生能源取得碳交易配額，並於電價中加入能源稅，主要的目的乃在鼔勵發展再生能源，並工業電價中設計稅務減免機制。 

(七) 法務面則建立完備的法源以利再生能源的發展，如電價制度及電網新擴建制度，以德國為例有關電網新擴建的法規包含跨國界、跨洲界及區域性的法規，為電網之新擴建取得有利的法源利基，以支持再生能源電力可跨國界傳輸的機制，此亦是歐洲國家再生能源能快速發展的主要因數。 

 三三三三、、、、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有關再生能源之調控有關再生能源之調控有關再生能源之調控有關再生能源之調控技術技術技術技術 

(一) 建立再生能源管理系統以利再生能源之監控調節有其必要性，惟其功能選項需具有前瞻性及可擴充性，向上應和現今運作之系統配電調度中心及饋線調度中心相結合。長期可發展自動偵測電壓異常及電壓自動調整功能。變流器可依設定自行選擇之內部設定曲線執行電壓補償的功能，當和配電系統解聯則應可獨立執行微電網的功能。 

(二) 再生能源管理系統之通訊協定應和世界主流趨勢相結合，現今本公司係以北美之通訊系統為主幹，惟委由 EPRI 研究建構之系統應朝向和國際整合的方向發展以 CIM 為基礎，即
IEC 和 DNP 相互間能有效的進行資料交換。 

(三) 有關智慧型變流器之功能，歐洲國家如德國現階段小容量之太陽光電變流器並未全具備協助電業於系統異常時維持電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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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而大容量之變流器(1MW 或 500kW 以上)則具備
LVRT或 LFRT 功能，可協助系統維持電壓穩定。具備 LVRT主要的考量是該國太陽光電及風力裝置容量高達系統裝置容量之 40%左右，且併聯 35kV 以上之風場多，為協助異常期間維持系統電壓穩定，故要求風機具備 LVRT 之功能。本公司配電系統尚無此情形，太陽光電變流器應以協助系統正常運轉，維持饋線電壓穩定運轉之能力為重點  

(四) 本公司再生能源併聯法規對風機併聯超高壓系統已要求具備
LVRT 的能力。惟在太陽光電變流器部分則尚未有相關規定，因再生能源併接配電系統而衍生穩定度的問題，須和配電系統保護協調作整體考量，此部分建議應視再生能源併聯配電網的總量而作階段性的調整，即再生能源於系統異常期間跳脫，不足以造成配電系統崩潰時，LVRT 之能力並未有其必要性，當 DER占比仍小時，建議正常運轉期間以能維持電壓穩定之功率因數、虛功或實功調整設定列為要項。 

(五) 目前本公司之配電調度及饋線調度中心，尚未將再生能源線上監控管理的功能納入，此部分 SIEMENS 及 ABB 之系統已具備此項功能，本公司可參考其系統模式將此功能納入。 

(六) 本公司再生能源之系統衝擊分析係採 EPRI 開發之 OPEN 

DSS 可計算故障電流以利保護協調之設定。惟為更進一步改善其輸入界面之容易度，Copper 公司亦發展 CYMDIST 

Model 軟體，係由 MATLAB 為數學計算模組並採用符合
CYMDIST 定義妥之設備資料格式為來源，經運算後可執行負載潮流運算並計算出故障電流，可作為系統保護協調設定之另一選項。 

(七) 太陽光電變流器對饋線電壓維持具關鍵性的角色，經評估係最具成本效益的電壓改善方法，智慧型變流器之電壓維持曲線及其通訊與控制方式，電業應具有設定之權利，應將設定功率因數及虛功調整之權利列入購售電合約中，以利後續電壓維持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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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    一、SIMENS 公司網站 

http://www.siemens.com/entry/cc/en/ 二、ABB 公司網站 

http://www.abb.com// 三、EPRI 網站 

http://www.epri.com/ 四、瑞典官方網站 

https://sweden.se/society/energy-use-in-sweden/ 五、瑞典皇家港智慧城網站 

http://cityclimateleadershipawards.com/2014-project-stockholm-seaport

/ 六、歐盟 eurostat 網站 

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portal/page/portal/eurostat/home/ 七、IEA 國際再生能源網站 

http://www.iea.org/policiesandmeasures/renewableenergy/?country=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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